學協「大學活動贊助基金」

受贊助學會舉辦活動須知
(17/03/2009)

如學會接納學協「大學活動贊助基金」撥款，必須遵守下列條件：

1. 活動計劃不應是為個人或團體作政治、宗教或商業宣傳。

2. 學會必須於活動宣傳期前至少六星期提交申請表，否則活動將不被受理。

3. 如在活動進行期間更換活動負責人，學會須於事前以書面通知本會。

4. 活動計劃的所有宣傳品及刊物，必須註明「贊助：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字樣及會徽。這些宣傳品包括宣傳橫額、紀念品、宣傳海報、宣傳單張、網頁、刊物、團刊、場刊、文集等等，其中刊物(包括團刊、場刊、特刊)必須加入本會的簡介，並送交本會存案。學協會徽和簡介可到www.hkytsa.org下載電郵至info@hkytsa.org索取。

5. 受贊助之學會有義務在活動中派發由「學協」提供之資料或物品。

6. 受贊助的計劃如有舉辦開幕禮、閉幕禮、頒獎禮等活動，歡迎受贊助之學會邀請「學協」代表出席擔任主禮嘉賓或嘉賓，接受紀念品或致詞，以加強交流。

7. 活動計劃的項目如有重大修改，如更改目的地、行程日數或參加者數目，申請者須事先(舉辦該計劃的最少十四個工作天或之前)以書面向本會作出解釋。

8. 申請學會或其組織如獲撥款，必須於該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向「學協」提交撮要的活動報告及相關資料(包括各種宣傳品樣本、有顯示活動背景版或橫額的相片、參加者名單資料、活動錄影帶/光碟、評核問卷等)，否則將可被撤消撥款，以及影響其日後之申請。
9. 「學協」可能邀請申請者於活動舉辦前後派代表報告有關活動之規劃或執行情況，獲邀申請者必須出席。
10. 本會對違反上述條件者保留削減或撤銷已批核之贊助金額的權利。
